
中山市电化教育站 2013 年部门预算情况 

  

一、中山市电化教育站 2013 年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元 

收入项目 预算数 支出项目 预算数 

财政性资金 1978400 基本支出 1711400 

单位自有收入 28000 项目支出 295000 

合计 2006400 合计 2006400 

 

二、中山市电化教育站 2013 年专项经费 

单位：元 

序号 2013 年项目支出名称 预算数 

1 合计 295000 

2 电教科研经费 148000 

3 教学仪器采购工作经费 147000 

 

三、中山市电化教育站 2013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单位：元 

项目 2013 年预算 备注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34500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42500 5 辆车 

 

四、关于中山市电化教育站 2013 年收支预算表的说明 

本表经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核通过，并与财政

局《关于批复 2013 年度市直单位部门预算的通知》（中财预[2013]11

号）文件一同下达。 

    财政性资金，是指以国家财政为中心的预算资金、国债资金及其

他财政性资金，既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还包括与国

家财政有关系的企业、事业和行政单位的货币收支。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财政资金应当专款专用，任何人不得违规挪用、拆借。 

     基本支出，是部门预算单位为维持机构正常运转和完成日常工

作任务需要确定的支出，包括人员支出、日常公用支出和对个人和家

庭补助支出，实行定员定额管理。预算执行时，市财政局根据编委人

事部门核定的各单位在编实有人数按进度核拨。 

    项目支出，是部门预算单位为完成特定工作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

而发生的支出，须保证专款专用。预算执行时，项目支出由预算单位

部门预算以及项目进度情况编制用款计划报市财政局，市财政局结合

国库和财政专户库款情况审批通过后办理资金支付。 



 


